
第63课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中观庄

严论释----文殊上师欢喜教言论》。如今在宣讲是破心识实一，那么

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一切万法有实法这个方面除了色法和心法之外呢

再找不到其他的一种法的自性。那么前面对于这个色法已经做了观

察，实际上色法在显现的当下完全都是不存在自性的。那么现在是

心识的法，那么这个心识的法平时我们也在不间断的是在感受它，

它仍然也有一种自明自知的那样一种本体自性。但是呢即便我们在

每天感受这样一种心识，那么这个心识到底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

说是没有本体的？一般的情况下都认为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如果通

过中观的正理加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的的确确的没有丝毫

的本体可得。我们现在就要获得这样一种正见获得这样一种感受，

所以说通过很多很多这样词句来进行观察心识了知它无自性。那么

在了知心识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外境存在的宗派和不承认外境的宗派

分别的予以破斥。现在呢在讲破唯识宗的观点，破唯识宗观点有真

相唯识、假相唯识，现在在观察假相唯识。 
那么就是假相唯识宗的观点今天是讲第二个科判。 
午二（广说彼义）分二：一、无相观点不合理；二、宣说单单能取

相不合理。 
无相观点就是如果没有行相的话那是非常不合理的，不管是认

知外境啊相属啊等等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你承许没有行相呢

，它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宣说单单能取相不合理，什么叫单单能取相

呢？就说如果没有行相只有一个心识的话，单单存在一个能取的相

没有所取的相，像这样的话也是绝对不合理的事情。因此说这两个

科判一个是从它的无相从它的行相讲，第二个方面是讲有实，单单

能取相不合理，从两个方面都不合理观点来进行安立的。 
未一（无相观点不合理）分三：一、观察认知对境不合理；二、观

察相属不合理；三、观察因不合理。 
那么对于这个无相观点不合理这个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察

认知对境，那么就说如果没有行相的话，你这个心识如何能认知对

境呢？认知对境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问题是观察相属不合理，这

个相属就是关系，那么就说如果说是一个法有另外一个法没有不存

在的话，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相属，如果没有相属的话那么安立其他

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关系也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假相唯识宗一方面

认为这个行相是不存在的，在行识当中是没有的。一方面也是安立



这个眼识等可以照见这样一种行相，所以说如果说是外面的行相根

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么怎么样安立一个相属呢？没有同体相属没有

彼生相属，实际上就是根本就不合理的。第三个是观察这个因不合

理，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因观察的时候也是不管是它是有因而产生呢

还是无因而产生呢？实际上就观察它这个因的时候呢，有因产生也

不对，无因产生也不对，无因产生就应该变成这样恒有恒无的观点；

如果是有因产生就变成依他起了，是依缘产生依他起不可能变成遍

计执。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科判内容。 
申一（观察认知对境不合理）分二：一、总说；二、别说。 
酉一、总说： 

如是何无实，彼知彼非有， 
如苦为乐等，诸白亦非白。 

那么这个总说是认知对境不合理的，它的科判是认知对境不合

理。那么【如是何无实】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对境或者有境当中任何

一个法如果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的话，这个实有法不管是在对境当中

存在，或许有的时候是有境，这个有境就是心识当中存在，反正应该

存在一个实有的法，如果就是说在对境和有境当中都不存在任何一

个有实法，无实就不存在任何一个有实法。【彼知彼非有】那么我们

的有境之识在了知这样识或者依靠这样一种对境，第一个【彼】字就

是这个对境，【知彼】就是依靠这个对境而了知这个无实法的自性呢

【非有】，那么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就是说【彼知彼非有】意

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一种对境它如果根本没有有实法的话，它就

是个无实，那么如果这个无实法怎么可能被认知呢？是不可能被认

知的。因为就是有境之识它一定认知的是个有实法，那么如果说是

它这个有实法在有境当中也不存在，是对境当中也不存在，实际上

它就不存在有实，不存在有实就是个无实。那么这个无实法是不可

能被认知的，尤其在这样名言谛当中，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怎么

可能被心识所认知呢？所以说【彼知彼非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

是说我们要依靠这个对境，依靠这样一种对境来了知它这个无实法

非有，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彼知彼非有】的意思就

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是打比喻【如苦为乐等】，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苦认为

或者安立为乐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苦就是苦，不可能把苦就

说作为安乐，这个【等】字反过来呢，乐为苦这个也是不可能的。然后

就说【诸白亦非白】意思就是说，【诸白】把这一切的白色也同样不可

能认知为非白，这个【非白】就是黑的意思。那么总而言之通过这个

比喻和这个意义对照，就说你的心识如果要真正要产生一个心识的

作用，必须要认知对境的有实法，那么如果说对境是有实法呢我心



识就可以认知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有实法不存在呢我的心识就无

法认知，就好像没办法把苦安立成乐，把白安立成黑一样。所以说

如果说是对境不存在的话那么根本没办法认知这个无实法的意思。

所以说再看它的科判的时候就说观察认知对境不合理，那么心识来

认知这个无实法这样对境实际上是根本不合理的。 
【如是对境与有境中的任何境，如果无有任何一个实法，则有境

之识依靠自力在那一对境上所了知的某一无实法也是绝不会有的。】 
那么如是对境和有境当中的任何境，就说你要安立一个境，要

安立一个这样认知的对境的话，或者就是在对境当中安立的，对境

当中安立呢就说从它的所取方面讲，或有的时候是色法方面讲。有

境当中任何境呢有的时候就说是你的心识的本体，或就是说心识的

这样一种当中显现的这样一种境也可以说，反正如果是要认知境的

话，或者就是对境当中色法的自性，或就是说心识当中这样一种对

境的法。【如果无有任何一个实法】，如果在任何境当中都没有一个

实法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实法，不存在一个实法的意思就是说，刚

才前面按照前一段意思讲含义呢，就说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实法的话

就说明这个法不存在。因为就是说存在的法一定是实法的，如果就

说没有一个实法，那一定是不存在的法。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任何一

个实法的话，【则有境之识依靠自力在那一对境上所了知的某一无实

法也是绝不会有的。】那么如果没有实法的有境之识，有境之识就是

我们的能知能取嘛，依靠自力通过这个心识的力量在那一对境，就

说不存在实法的对境上面所了知的某一个无实法也是不会有的。那

么本来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对境，第二个方面它是个无实法，实

际上又是对境又是无实法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

对境上面要了知一个所谓的无实法是绝对不会有，就说说得简单一

点就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说你的眼识如果要真正了知对境的话

必须对境是个有实法，现在你的对境是不存在有实也就是一个无实

，一个无实法你的眼识在这个对境的上面要了知一个无实法，要照

见一个无实法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譬如，对于非乐的痛苦了知为安乐，“等”字所包括的将安乐视

为痛苦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 
打个比喻讲，对于非乐的这种痛苦你要把它了知为安乐这种情

况是不存在的，还有颂词当中这个“等”字，“等”字所包括的把安乐视

为痛苦的情况也是不会存在的，如果你的心识没有颠倒，如果是按

照一般的世间的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痛苦一定就是痛苦

，安乐一定是安乐，所以如果你把痛苦了知为安乐这个是种颠倒，不

会存在的，那么你把安乐就说了知为痛苦这个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同样，对于对境的一切白色也不可能视为非白色的黑色。】 



同样的道理，对于对境的一切白色呢也不可能把它看成黑色，

【诸白亦非白】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些隐藏的有些词

句就说隐藏在里面了，实际上【诸白亦非白】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白色不可能视为非白，但这个里面视为非白这个方面就不存在

，不可能视为非白这方面隐藏，但是从它的颂词的它的这样一种前

后的这样一种语式来看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有不可能视为黑色这种

情况，因为它就说和前面的意义完全对照的。 
【这以上是总说。】 
酉二（别说）分二：一、真正认知不合理；二、甚至假立认知也不

合理。 
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别说，你就说广说呢，安立就说是这个认

知对境是不合理，这就分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实际上在前

面我们在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已经接触过了，已经不是很陌

生的一个法了。真正认知对境呢，就说是一种自证，自证呢就是真正

地认知对境，心识认知心识，这就是真正认知对境。假立认知对境呢

就是前面讲到的，比如说经部宗的观点，经部宗的观点他是真正认

知对境是不可能，因为他是隐蔽分吗，但是呢假立认知对境是可以

的，因为呢这个对境能够传出来一种行相，然后你的心识在应现出

这种行相的时候呢，也假立说认知了这样一种对境，就好像现于镜

中的影像，你见到了现于镜中的影像，也可以说认知了你的面容，这

个方面的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认知当中有两种认知，真正的认

知和假立的认知。那么就说如果真正的心识要认知对境的话，只有

这两种情况，要么就是真实认知要么就假立认知。但是呢就是这样

一种假相唯识宗啊，真正认知和假立认知都是不合理的。 
戌一、真正认知不合理： 

于此行相者，真知不应理， 
离识本性故，如空中花等。 

那么就说对于这样一种显现的行相，真知是不应理的，如果说

是要真正去证知他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真知呢，真正证

知，他一定是自证。一定是就说心识和他的行相是一体的，行相和

心识是一体，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安立成这个真知的。但是呢就说是

这个假相唯识宗他认为这个行相是离识的本性，那么就说与其他是

离开了心识之外的一种本性，虽然不是说是这种色法的一种完全离

开，离开这样一种心识的一种实体的色法，但是呢他自己呢也不认

为这个就是心识的本体，所以说呢他这个行相是离开心识的本性。

如果说离开了心识的本性，那当然就不符合真正认知的这个体性了

，真正的认知一定是这个行相和他的心识一体的才可以真正认知，

但是呢假相唯识他不承认这个行相和心识是一体，所以说这个行相



已经离开了心识的本性的缘故，没有办法安立成真正认知。打比喻

讲如空中花等，那么就说你怎么可能去领略空中的鲜花呢，看也看

不到，闻也闻不到它的香味。所以说呢犹如空中花等是没办法领受

一样，所以说呢你这样一种这个离开了心识的行相怎么可能去真正

认知呢，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识认知对境的方式无外乎

真正认知或以假立的方式认知。】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总说，心识要认知对境的方法呢只有两

种，一个就是真正地认知对境，第二假立方式认知对境。下面就是略

说一下，介绍一下这个两种认知。 
【真正认知是指超离无情法自性的明知本性之识生起某一对境

的行相,也称为真正证知。】 
那么所谓的真正认识呢也叫做真正证知，那么就说所谓的这样

真正认知呢，是指超离了无情法自性的，这个心识，明知的本性的心

识，他就说已经超离了无情法的自性。在这个心识当中生起某一对

境的行相，所以说在这个心识当中生起某一对境的行相，说明这个

行相和他的心识就是一味的，那么就是一体的。因为是在心识当中

生起了对境的行相的缘故，也称为真正证知。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在

心识当中生起了这个对境的行相，那么这个行相和心识是一体的缘

故呢就可以真正去证知他。 
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种。 
【按照承认外境存在的宗派的观点,诸如于对境的瓶子,虽然没有

亲自证知,但借助外境的力量能生起与之相同而显现外境的识,并且

可假立为证知对境的名言。】 
这个是在讲前面的观点当中提到过。那么对于第二一种的承认

外境的存在，比如说经部宗，经部宗呢他是承许外境存在的宗派，那

么就说他对于这个外境的观点呢，当然是没办法认知的。所以说这

个地方讲诸如于对境的瓶子,那么这个瓶子呢是外境，是一个对境的

瓶子。虽然没有亲自证知，因为他是一种隐蔽分，没办法亲自去照见

他，但是呢借助外境的力量，比如说这个境他有一种传递行相，指点

出行相的能力。所以说借助这种隐蔽的外境的力量能生起与之相同

，与之相同就说是和这个外境相同而显现外境的识，这个叫做行相

啦。所以说显现在心识面前的行相，这个也是心识的自性。所以说此

处说呢与之相同而显现外境的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行相。那么见

到的行相，产生了这个显现外境的心识，可以假立为证知对境的名

言。这个说是假立证知对境的名言呢是可以安立的，这个可以安立。

因为就毕竟见到的和外境相似相同这个行相，这个识已经显现的缘

故呢，所以说呢也可以说证知了外境了。这是介绍了两种观点，下面

就是说呢对于这两种观点来讲，假相唯识都是无法安立的。 



【可是对于承许无相的宗派来说,这两种方式任何一种都不可能

实现。】 
但是在对于承许无相的假相唯识派来看的时候呢，这两种方式

任何一种都没办法真正地去实现的。下面首先讲第一种。 
【对于亲自现量明显感受的蓝、黄等这一行相,真正现量认知是

不合理的，】 
那么就说对于亲自现量明显的感受就说通过和心识无二的这个

方式来真正证知呢，真正证知这个蓝、黄等这个行相呢，就说这个

真正现量认识是不合理的。 
【其原因是:如果真正认知必须要与识之自性一体的方式而了知

，】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前提，一个总原则，那么就说如果是真正认

知，他第一个，他必要的前提呢是一定要和心识的自性一体的方式

来认知，和心识一体的方式来认知这个叫做真正的认知。 
【但由于你们宗派承认相不是识而离开识之本性的缘故,无论何

时亲身感受又岂能合理?】 
那但是呢对于假相唯识派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假相唯识宗承

认相不是识，啊这个行相根本就不是心识，所以说离开了心识的本

性，他就不符合于前面的这样一种真正认知的一种条件啦，所以说

呢无论何时亲自感受又岂能合理呢？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真正去安立

亲自感受。打个比喻讲： 
【就像空中的鲜花与石女儿的美色不可能现量领略一般。】 
空中的鲜花是不存在的，石女儿呢美色也是不存在的，既然他

不存在你怎么样可以去真正地领略呢，现量领略是不可能的，真实

领略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呢，你的心识，你的行相离开了心识，

所以说要真正去领受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比喻

和意义可以对照。 
戌二、甚至假立认知也不合理： 
经部宗他虽然有他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通过假立认知他的名

言，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在这个假相唯识宗当中呢甚

至于假立的认知也不合理。 
无无能力故，假立亦非理， 
如马角无有，非能生现识。 

那么就是说无无能力故，第一个无字啊，第一个无字呢就说是

不存在的法，不存在的法是第一个无字。那么无能力呢，就说不存在

的法，他是没有能力就产生能够显现自己的行相的这个心识的，没

办法。那么如果是一个柱子或者瓶子这种有的法呢，有的法就有能

力引发一种了知自己的心识。比如说呢，这个柱子显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就说呢眼识就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眼识，就能够通过照见瓶子

柱子之后呢，能了知或者能显现这样柱子瓶子行相这种眼识，这个

方面就可以的，因为他是有实法。那么如果是一个不存在的法呢，他

是没有能力显现产生自己的这种心识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法来

讲的话，假立亦非理。那么就说假立认知名言，通过假立的方式来认

知对境的这个名言也是无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因为就是说是要

假立安立名言的话，他有一个色法的一种无碍境，他有就说是这个

指点出行相的一种功能，但是呢如果说是不存在，连这个行相都没

有的话，当然就无法安立这样一种假立认知对境名言了。打比喻讲

如马角，那么就如马角呢，马头上是没有角的，马头上没有角的话，

当然他就没办法去，就说是这个不具备，不会产生显现出马角的这

种心识，他是没有这样一种能力的，这个方面就是他是的这个比

喻。所以通过马角这个方面没办法引发这样一种显现自己行相的心

识，所以说无有非能生现识。这个无有非能生现识，就说如马角无

有这两句，这两个连在一起看也可以，如马角无有可以，但是呢在注

释当中呢就说如马角这个是一个比喻单独的，然后呢无非能生现识

这个是后面的，所以无有和非能生现识呢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观察。

那么就好像马角一样，所以说没有行相的这个法，如果行相无有不

存在呢，非能生现识，也没有办法，就说不能够产生显现各种各样行

相的这样一种心识，没有这个显现这个心识的能力。 
【任何法如果存在,承认未曾亲自领受它倒也可以,由于其具备产

生显现出能指点行相之对境自性的识的能力。】 
那么任何一个法如何存在，比如说在经部宗安立了这样一种对

境法，那么承认未曾亲自领受它倒也可以。因为它这个经部宗承许

这个法前面讲了这是一种隐蔽分，隐蔽分没办法亲证领受它，这个

倒也是可以的。 
但是会不会失坏名言呢？认知对境的名言呢？不会失坏的。原

因就是由于其，就是讲这样一种没有成立领受的这个对境。这种对

境具备产生显现出能指点行相之对境自性识的能力。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对境有一种能力，有一种什么能力呢？能够

显现、能够指点出行相，能够指点出对境的行相的这样一种功能，

有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通过这样的行相，通过

这个对境指点出行相，然后心识了知了这个行相之后也可以假立说

见到对境了。 
【因此，识与外境相同而生起，也可以说现见或了知某某对境。】 
当然就是说是它的行相被认知的时候，这个时候识和它的外境

的行相是同时相同而生起的。或者就是说心识的行相，第一个“识”就
是讲心识的行相，与外境相同而生起，意思就是在心识当中显现的



行相也就是外境的本体，也就是说和这个外境相似相同的本体。 
因为它的行相毕竟是外境所传出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行相和外境可以说是相同的，前面有个身同决定理【2148】。所
以说识和外境相同生起，也可以说现见、了知了对境。因为这种带

相的心识，带相的心识和心识无二的行相就是外境的一种表现。所

以说见到的这个心识的时候，显现这个心识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现见

了知了对境。这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种假立了知对境名言。 
【但作为原本无有的任何法，根本不具有产生显现本性之识的能

力。】 
前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法存在，但是它有一种能力。那么对于

这个原本无有的任何法，就是在颂词当中“无无能力故”当中的第一

个“无”字。那么原本无有的任何法根本不具有这个，不具有就是说不

具有这个能力，就是“无能力故”的第二个“无”字以后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根本不具有产生显现本性之识的能力。它没有一个

，它本来就不存在，也没办法把它的对境的这样一种行相传出来，也

不能做到这个。所以说根本不具有产生显现本性之识的能力。 
【所以甚至仅仅从假立的角度而言，所谓“感觉或了知是此是彼”

也不合理，如同马角一般。】 
所以说甚至于，就是说所以说甚至仅仅从假立的角度而言，所

谓感受或者了知是此是彼的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真实了知不合

理，假立也无法了知，就好像马角一样。 
【马角本来不具备产生现出自身之识的能力，因此取所谓“它的

行相如何如何”自相的一个识甚至在名言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下面就是对这个马角的问题做一个解释。这个马角它是不存在

的法，它是本来没有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本来没有的法不具备产

生现出自身之识的能力。就是说你要在眼识面前显出这个马角的行

相，这个就叫做不具备，这个叫做产生现出自身之识。 
那么实际上这个马角它不存在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了，不具备能

够在眼识当中显现出自身之识的这个能力。以此说既然它没有这个

能力，取所谓“它的行相是这样的那样的，是尖的是粗大的，或者就

是说下面很粗上面很尖锐”。像这样的行相的识甚至在名言当中也

是不可能存在的。真实无法安立，假立仍然是无法安立的。 
【与此比喻相同，如果行相也不存在，那么不可能具备可以产生

显现所谓“蓝、黄等这样那样”本性之识的能力。】 
和这个比喻相同，如果行相也不存在，那么这个“也不存在”就是

对照颂词当中第三句“无有”。“无有”就是说如果这个行相也是不存在

的，如果这个行相也是没有的，那么不可能具备可以产生显现所谓

蓝、黄等这样那样本性之识的能力。 



如果要显现这样一种，要产生这样一种能力必须是个有漏法。

但是如果你的行相也不存在的话，哪里会存在一种显现蓝黄等行相

的这个能力呢？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假立的认知是绝对不合

理的。 
【假相唯识宗并不承认外境单独存在以及识以相同体验的假立

方式来感受。】 
那么假相唯识宗并不承认外境单独存在，像经部宗这样外境单

独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识以相同体验的假立方式来感受。就是

说单独存在的外境可以指点出一种行相让识来体验假立方式的感知

，这个也是不承认的。 
所以说它从这个方面不成立的角度可以安立，它这样一种假相

唯识宗的假立的认知对境当然也就失坏了。 
【但是对此如果以真正、假立任何方式都不可能感受，那么再无

有其他感受的途径了。】 
一方面就是说是它指出，前面假相唯识宗指出如果说是行相是

内心的话，行相是心识的话，那么就说就像真相唯识一样具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过失。他觉得如果不承认外境是心识我就避免了真相唯

识宗当中的很多过失，那么我就观点圆融了。 
一方面他不承许行相是心识，第二个方面也不承认像经部宗认

为的有一个实有的外境然后能够指点出行相让心识来了知，这个也

不承认。他认为这个也有很大的过失，因为他如果承许外境就不是

唯识宗了。但是你把真相唯识宗的方法也否定了，你把经部宗的认

知对境的方法也否定了，那么现在看你的处境，现在假相唯识宗的

处境是什么样的呢？ 
真正的方式没办法了知外境，假立的方式也没办法了知外境。

那么如果说这两种途径都没办法了知外境的话，那么再也没有其它

感受和途径了。也就是说严格来说假相唯识宗你如果不放弃自己的

宗派，不改变自己的宗派的话就失坏名言了。 
失坏了名言这个是在辩论当中，在观察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

一种过失。像这样的话观察来观察去最后连名言谛都失坏了，像这

样你怎么去安立你的宗派呢？所以像这样再也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感

受了。 
【因此，正是为了使“领受相之识永不存在”的太过径趋直入（对

方观点的要害）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破斥。】 
意思是说正是为了使“领受相之识永不存在”，就是说这个相不

存在，领受相的识也绝对不会存在。那么不管你再怎么讲，虽然在心

识当中不存在相，但是也是可以了知。你虽然这样去辩解，但是通过

前面的论文当中所观察的一样，这样辩解完全是徒劳的。 



如果你的相和心识一体，你有真相唯识的过失。那么如果你是

离开了心识之外的一个相，但是如果是离开了心识之外的相，又如

何去了知呢？就好像一个心识是无情法一样，这个是根本不可能

的。 
如果一旦显现在心识当中，已经一旦被眼识所照见了，实际上

这就显为心识当中，实际上这种就是和心识一体的，再没有其它的

方法。所以说领受相之识永不存在的一个太过。为了使这个太过，

就会直接切入对方要害的缘故，所以要通过很多的篇幅进行彻头彻

尾的破斥。 
申二、观察相属不合理： 
“相属”前面讲了就是关系，就称为关系。像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

，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一体的方式安立的关系，一种是他体的方式安

立的关系。就是相属。 
那么所谓的一体的方式安立的关系就是讲同体相属。它的不同

，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可以安立它的关系的，这个是假立的关系。 
还有一种是彼生相属，因果关系，由此生彼，由此生彼叫彼生。

那么就是说因和果之间有一种联系，因和果之间有一种关系这个叫

做彼生相属。所以一切法就只有一体和他体两种，所以说一切的关

系也只有一体和异体，或者就是说同体相属，彼生相属两种。 
但是真正按照，就是严格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只有同体而没有

相属，只有彼生而没有相属。但是假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同体当中无

常所作等等它有一种关系，这是假立的。那么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它

也是一种假立的关系这个是可以有的，这个方面是可以有。 
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对于“相属”，在假相唯识宗的观

点当中，行相和识，这个方面相属主要是它的心识和行相之间到底

有没有一种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你怎么领受？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你要领受它，一定要有某种关系。如果任何关系都没

有，你怎么领受心识，领受外境呢？但是任何关系都不存在，是绝对

不可能安立的。 
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假相唯识宗在相属的问题上面也失败

了，颂词当中讲： 
有彼定感受，与识何相联？ 

“有彼定感受”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关联。有彼就是讲这个行相。

如果这个行相是存在的，那么依靠这个有境的识一定能够感受它，

绝对是能够感受的。所以说这个行相，有彼这个行相，和它这个样子

的心识之间，定能感受心识之间，它就是有一种联系。应该有联系才

能够真正去认知，但是如果按照假相唯识宗的观点而言，与识何相

联，就说你的这个行相和心识，到底是什么关联呢，没有办法安立关



联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总说，总发太过了，那后面就是一个详细讲

的时候，那就是说是这个： 
本无同体属，亦非彼生属。 

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本就是本身的意思，行相本身它是不存在

，所以说行相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东西，而心识是存在的，所以说这样

两个法，不是一个本体。那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就是是这个行

相必定是心识之性，心识是行相的自性。但是就是说这个假相唯识

宗，它认为这个行相不是和心识之性是一体的。所以说如果不是和

心识之性是一体的话，是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安立个同体相属的关

系。如果没有联系，那是通过同体的方式来感受是不可能的。那么如

果说是真相唯识宗呢，可以通过同体相属， 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说行

相，也就是心识，它的行相也就是心识，所以它只是一个心识的两个

侧面，就像昨天所讲的内容一样，从它不同的反体来看的时候，安立

一个叫能取，一个叫做所取，但是都是心识，那么这一种领受的方式

就叫做同体相属的一种方式了。那么第二种方式亦非彼生属，彼生

相属是由此生彼，它是因果的关系，那么是因果的关系的话，因它也

存在才行。但是你的行相它是不存在的，你的行相是假立虚幻不存

在的法，而你的心识是实有的法，所以像它这样讲的时候，怎么可能

安立一个彼生相属呢？  通过因生果的这样的彼生相属也是不可能

合理的，彼生相属主要是他体的法，那么通过这个他体的法来安立

的时候，就是一种彼生相属。 
【无论领受任何对境都必须要与它之间存在联系,对毫不相干(的

法)不可能领受。】 
那么就是说不管领受任何对境，都必须要和对境之间存在着一

种关联，也就说存在一些相属，存在着一些关系。那么如果就是说这

个能领受和所领受之间毫不相干的话，那么就不可能领受了，没有

任何联系那就不可能领受了。 
【为什么呢?所存在的蓝色等某一行相依靠有境之识不可泯灭而

必定感受】 
那么就是说所存在的蓝色等某一个行相，这方面是行相。依靠

有境之识，那么如果说行相存在了，有境之识也存在，中间没有任何

这样的一种障碍的的话，那么就不可泯灭，必定感受，这个心识必定

会感受这个蓝色。 
【这一点，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行相与识之间到底有什么

联系呢?】 
那么本来讲的话，行相和心识之间应该有联系，但是如果你不

放弃你的观点，按照你的观点来衡量这样一种法的时候呢，那这到

底会出现什么联系？你的行相心识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有联系决不合理。】 
不可能在有联系的。如果没有任何联系那就决不可能领受对境

，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过失。那么下面就讲根据，我们会这样说呢？

因为那么称许行相本身不存在，  那么现在讲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承许行相本身不存在而识是存在

的,】 
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承许行相本身它不存在，是虚假的是没

有的。那么就说心识它识存在的，它是真实的，一真一假，一有一无

，一显一【3402】、，就像前面讲过的一样。所以说这个心识它本身是

存在的。 
【所以相与识是同体相属显然不合理,】 
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一个是没有的，一个是有的，所以一个没

有的法和一个没有的法，怎么可能同体相属呢？这不可能同体相属

的，  同体相属一定是在一个法上面都具备了两个不同的反体，这个

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是同体，或者一种同体相属的关系，从这个方面

可以来安立的。但是你这个行相根本存在的，而心识存在的，所以说

在这个上面安立的是相和识，是同体相属显然不合理。 
【假设是同体相属,那么如同行相一样识也应成无有,或者如同识

一样行相也必定成为存在。】 
因为它是同体，它是一体的。假如说你的这样一种行相，和你的

心识是同体相属的，那么如果是同体相属，就会出现下面的这样一

种问题。那么就是说如同行相不存在一样，心识也应该不存在，因

为它是一体的缘故。或者反过来讲，如同识存在一样，行相也必定会

成为存在。会出现这两个过失。所以说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观点上面

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同体相属。 
【而且(相与识之间)也不是彼生相属,因为原本无有的法不可能

(产生)任何法的果。】 
那么就是说相和识之间也不应该是彼生相属的，为什么呢？因

为原本无有法就是指这个行相，它的这个行相就是原本无有的法，

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心识的。或者就是说从它的总的原则来看，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产生任何果，石女儿不可能产生任何果。像这

样的一种虚空等等，它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果。所以说就说原本没有

的法，是不可能任何法的果的，这个是总原则。那么把这个总原则

放到你的行相和识之间来看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行相是因，你的这

样的心识是果，，那么这个行相的因是不存在的，行相的因是不存在

的。那么怎么可以产生一个眼识的呢？如果这个是可以产生的话，

那么眼识难道不是无因生吗？一定会变成无因生的过失。因为它的

因根本不存在，而又有果的缘故，一定会产生无因生。或者就换个角



度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因，也一定不会有果，但是这个眼识的果这是

现量存在的。在名言当中，每一个众生都有眼识，只要眼根不坏，都

有眼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观察，也是不合理的。 
【即便它们之间是彼生相属,但由于有先有后,因此将导致同时不

具有识等无量无边的过失。】 
那么即便行相和心识之间，是彼生相属，我们就不是说你这个

行相是没有的，不能够彼生相属。我们即便是说你这个没有的行相，

可以和心识之间是彼生相属的关系，但是也有过失。为什么？但由

于有先有后，彼生相属的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识前后次第的，所有的

因果关系，就是说此生彼的因果关系，都是因先果后，但是由于有先

有后，有先有后就是行相的因在前面，它的这样心识的果在后面，那

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导致另外一种过患,由此将导致同时不具有识

等。同时不具有识等的意思就是说当有行相的时候呢，没有心识，当

心识产生的时候呢，行相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心识和行相二者之间

是没有办法同时具有的。但是我们这个心识和行相，二者之间一定

是同时的，所以说一定是同时。如果说是你的这样一种彼生相属，

按照彼生相属，按照因果的关系来解释心识和它的行相的话，不合

理。因为行相在前面，它是因，然后心识在后面它是果，这个方面是

一个总原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这么大的过失呢，这个因

果观点一定是因先果后，如果是因果同时，那绝对有很大的过患的，

所以说如果要承许因果关系，因在前面果的后面，这是没有办法否

认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导致同时不具有识的。

那在就是说有行相的时候没有识，有识的时候没有行相，有很多很

多无量无量的过患。这个方面是即便承许彼生相属也有这种过失。 
【然而,仅仅在以彼生相属并不能感受对境的共同场合里才需要

分析这些,而在此处假相唯识宗不应承认彼生相属,故而没有必要对

此进行分析。】 
就说是然而呢，仅仅是在以彼生相属并不能够感受对境的共同

场合里才需要分析这些。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这句话，即使他

们之间是彼生相属，也就是由于有先有后导致同时不具有识等无量

无边的过失，这句话的话，仅仅是在分析彼生相属不能感受对境的

这种共同场合，才需要进行详细分析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假相唯识

宗他应该不承认彼生相属的，它对这样的一种行相产生心识的彼生

相属，应该不承认的。所以说故而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的意思就

是说呢，没有必要详细的分析，只是简略的提了一下，如果假如说你

承许彼生相属的话，有什么过失，但是对于他的这样详细的分析就

没有必要进行分析了，因为假相唯识宗他不一定承认，这个方面麦

彭仁波切帮助我们，就是说重新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彼生相



属呢，感受对境是不合理的。 
【由于必须承认尽管领受行相但(相识之间)却无有联系这一点,

因而使矛盾就显得更为尖锐了。】 
由于必须承认尽管领受行相，但是就说相识之间没有关系，这

个就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中观宗的论师，他就已经把对方观点当

中的矛盾，很严重的矛盾指出来了。一方面可以领受行相，比如说犹

如领受空中的毛发一样，这样的一种心识可以领受本不存在的这个

行相。但是呢，相和识之间呢就没有联系。他们之间呢就是说不是一

体的这样一种问题，也不是彼生的问题，所以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

呢，就使矛盾更加显得艰巨，非常艰巨，没办法回避了。 
【任何法不舍弃他法即命名为相属,】 
那么什么是相属呢，就是一个法呢不舍弃另外一个法，它是一

个能立所立的关系，这个方面就是安立成相属。我们看前面的同体

相属也好，彼生相属也好。就是说任何法没有舍弃其他法从这个角

度来讲就可以安立成相属的关系。 
【外道徒将具相属、 集相属等作为别法,而总法的边际却始终无

法确定。】 
那外道徒将具相属，具相属是一种具有的相属，比如说，牛上面

具有这个角，或者一个盘子里边具有很多这样一种的饼干啦，水果，

这个叫做具相属。然后呢，集相属就是集聚的法，很多法集聚在一起

，比如说呢，经堂里面集聚了很多人，像这样把这些呢作为别法，把

这些呢是作为他的别法。但是呢总法的边际却又始终无法确定。他

认为这个有一个具相属，有一个集相属，这个方面是别别的法，但是

呢这个总法的边际是无法确定的，那么到底能不能够把一个总法的

边际确定下来，这个是始终确定不下来的，他只是安立一个具相属，

集相属等等，有具相属，有集相属，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在《量理宝藏

论》当中有讲的，在讲相属这一品，第六品当中讲的，还有呢就是说

，《释量论》等因明的论典当中也是讲了一些。 
【具德法称论师认为:任何法决定是一本体或异本体。】 
那么实际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前面这句

话的一种自宗的回答。就是说外道他安立了具相属，集相属，很多很

多作为别法，但是呢，总法的边际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具德法称论

师认为呢，任何法绝对是一或者异，这个就是他的边际。总法的边际

就是一本体，异本体，两个本体。这就是他这个总法的边际，一定可

以确定的。 
【如果是一本体,则必定是同体相属;假设是他体,就必然是彼生

相属,决定包括在这两类当中(定数为二)。】 
那如果是一本体，那么就肯定是同体相属的关系。也就是说他



的前提是什么呢？又要必须存在一本体的条件，就必须要存在一个

相属的条件。在这个当中才可以说同体相属了，才可以同体相属了，

如果这个法是一本体的，而又相属的话，一定是同体相属。假设是他

体，当然就是说所有的他体不一定是相属的，所有的法不一定有联

系的，但是呢就是说假如是他体，而又有相属的关系的话，一定是彼

生相属。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就说是麦彭仁波切这个方面的意

思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意思的话，如果是他体，就

一定是彼生相属。这个不一定的，彼生相属因果关系嘛，所以说两个

他体的法不一定是彼生相属，或张三李四没有什么关系的，自他体

的或者瓶子、柱子他是他体的，但是不一定有联系，不一定有彼生相

属的关系。所有说有存在是他体而没有相属的关系的这种情况是有

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如果是他体的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一

定有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必然是彼生相属的。决定包括在这两类

当中。肯定是同体相属的，彼生相属。那么就是说外道图的具相属，

集相属，反正不管怎么说讲，都可以包括在或者是同体相属，或者是

彼生相属当中。这个是上师在讲因明的时候呢，对外道的这些具相

属，集相属这些观点是做了详细的破斥的。所以说如果要去了知的

话，《量理宝藏论》第六品当中上师在讲记当中，一方面描绘了具相

属等等外道的观点，一方面呢对这个观点呢也是进行了破斥，分别

把这个具相属集相属等等分别放在了同体相属和彼生相属当中。所

以说不包括在同体相属，彼生相属的法，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外道

虽然说呢，好像具相属既不是同体相属又不是彼生相属等等，他就

觉得有其他的很多相属作为别的法，但是呢可以说一定是包括在，

一和异当中的，一定是同体和彼生相属当中的。这个方面是在因明

讲记当中有的，可以去参考。 
【就拿对境一个瓶子来说,从排除是常法的反体而言为无常,从遣

除非所作的角度来说谓所作,从遣除无实的侧面而称为有实,】  
那么就是说就拿对境的一个瓶子来讲，这个要讲他的同体相属

的关系，讲同体相属，那么同体相属是一个法，一个法同体，一体上

面他要安立关系。一个法怎么安立关系呢，自己对自己怎么安立关

系呢？这个方面是从他不同的侧面，一个本体上面不同的反体，可

以安立、可以假立成一种相属的关系，此处就拿一个对境一个瓶子

来说，从排除是常法的反体而言，就无常，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瓶子

，哪怕不是常法，排除了常法，从它不是常法的角度来讲，把这个瓶

子安立成无常的一个反体。从遣除非所作的角度来说谓所作。那么

就是说这个瓶子，他就是说遣除它非所作，非所作实际上就是不是

所作的法，不是所作的法实际上也是常有的法，一个侧面的。所以说

这个方面要是遣除瓶子的非所作，而安立他是所作性的，这个瓶子



他是个所作性的。他是通过陶工，陶工把泥巴和起来之后，放在火里

烧，烧之后怎么怎么样，通过很多工具，这些叫所作，他是所作性的

缘故呢就遣除非所作了。所以说，从遣除非所作的角度，得到了一个

所作的名称。从遣除无实的侧面而称为有实。那么无实法是不显现

的，所以说从遣除无实的侧面，把这个瓶子称为有实，这个瓶子不是

无实法，他是有实法，从他遣除无实的侧面称为有实法。 
【通过遣余的方式排除违品之增益而拥有的各自部分借助各自

名称而能够理解,而以其他名称则无法理解。】 
那么就是说前面所讲的无常所作或者有实啊这些都是通过遣余

的方式，除了其他的法之后呢，遣除了非他本体之外的法之后，排除

违品的增益而拥有各自部分，拥有的各自部分就说无常所作和他这

样一种有实等的这个部分而借助的各自的名称。比如说从遣除常法

的角度，他的名称叫无常，遣除非所作的角度他的名称叫所作。遣除

无实的他的名字叫有实，所以说我们通过无常可以了知他的一个侧

面。通过所作可以了知他的一个侧面，通过有实可以了知他的一个

侧面。所以说通过其他的名称无法理解，通过无常从直接的角度来

讲的话，不是说他间接，间接他里面都有联系，从直接的角度来讲，

你通过其他的名字，没办法直接了知他的含义。比如说无常，了知

所作性，像这样的话虽然内部有相连的，但是呢也直接要了知他，有

点困难，没办法了知。他一定是遣除常法的角度而无常的，一定是这

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一定是以他各自的名称可以理解的，其

他的名称无法理解。这个方面是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本体有不同

的侧面。不同的侧面，不同名称，他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在一体当中

，一本体当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安立相属

了。就可以安立关系了，关系是两个以上的法才可以发生关系，如果

是一个法自己对自己没办法发生关系，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来安立

同体相属呢，一个法上面安立相属，他的根据是什么，一个法上面分

出了不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不一样，每一个他所表达的意思都

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可以表达他的相属的关系了。 
【为此才分开安立为语言、 分别的对境。】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法上面分开安立了不同的语言，

不同分别的对境，比如说无常的语言，或者我们分别无常，这样一种

，通过这样一种，分别无常的分别念，这都是可以的。 
【由于在外境瓶子的本体上是一体,因此所作与无常在瓶子的上

面立为同体相属,】 
那么因为在外境的瓶子上面本体是一个，所作的本体和无常的

本体实际上是一个本体，一个瓶子的本体，因此所作和无常在瓶子

的上面，安立成同体相属的。 



【当然这只不过是在遣余的分别念前根据分摄的不同而言的,实

际上由于是同体,所以自己不可能与自己存在联系,就像指尖无法自

我触受等一样。】 
那么当然像这样只不过是在遣余的分别念前，根据分摄的不同

，分的时候可以分为很多侧面，摄的时候呢，摄为一个本体。所以像

这样的，通过分摄不同而进行安立的。实际上因为他们都是无常而

所作的等等，都是一个同体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己不

可能与自己存在联系的。就好像自己的指尖没办法自我触受等一

样。所以说这样一种所谓的相属，一定是在某个前提下面，他从不

同的反体，假立的角度安立成相属，实际上，他从实体的角度讲，一

个瓶子一个瓶子的话，自己对自己没办法真正的去相属的。 
【彼生相属是指以因果的方式相联,】 
那么就是前面讲的同体相属，那么下面讲这个彼生相属，彼生

相属是指以因果的方式相联系。 
【其中(因)包括近取因与俱有因两种,】 
那么近取因是主要的因，比如说种子。俱有因是指其他的因，比

如说，这些土、粪、阳光啊，都是他俱有因，也叫俱有缘。所以像这

样的话，俱有因是指对他的主要的法，主要的法起作用的，俱有因是

从其他的差别法起作用的。当然因和缘之间呢，就两种因之间呢，必

不可少了。你只有这样一种近取因，只有种子，没有其他的阳光水土

，也没有办法发芽，那么就是说你只有阳光水土，没有种子，也没有

办法长出苗芽。那么只有在因和缘，近取因和俱有因都存在的时候，

才可以长成。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关系，那么如果你的近取因，你的

种子力量弱，比如说这个因，种子上面具有良种和劣种两种。那么如

果你的种子是一种良种，你种下去的时候再加上缘好，那么你长的

东西就很好的。虽然你的缘很好，但是你的这个因啊，你的近取因他

的种子它就是一种不好的种子，种下去之后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好，

这个是从主要角度来讲，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你的种子虽然是良

种，但是你的缘不好，你把这个好的种子播到了黄土地，播到了一个

其他的沙漠上面，播到了其他的一个上面那就不好长了。所以说他

这个缘呢，对他的种子的生成，差别方面，仍然可以起作用的。但是

从主要长起来这个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近取因，种子的作用。所以说

其中的因包括近取因，俱有因两种。 
【同时也应当了解其他论典中有以六因与四缘等生果的方式

……】 
那么比如说在《俱舍论》当中也有六因四缘的的安立方式，像这

样的话只不过也是从他不同的因和不同的缘方面展开了宣讲的，像

这样的话《俱舍论》当中有六因四缘。如果《俱舍论》当中觉得太过



于广大，不好看的话，就去看《入中论》。《入中论》当中《日光疏》

当中也可能看过，他在讲破他身之前呢，下册的刚开篇，第二本刚开

始的时候讲六因四缘，那个时候就比较归摄的方式，比较好懂的方

式讲六因四缘，可以去参考这些问题。有些是因明和俱舍论都承认

的，有些呢只是因明当中承认的，实际上俱舍论一些观点是不承认

的，这样也有的。 
【虽然一般来说因包括五种等类别,但实际上可以归集在观待因

与能生因二者中。】 
那么就是说虽然因可以分为五种，但实际上归集的时候呢可以

归集在观待因和能生因当中，观待因就比如说像这样一种左右啊，

就是说此彼，此岸彼岸这方面，或者父子的关系，这些也可以这样。

当然，有的时候父子他是一种，从一个角度来讲，能生所生，可以说

，但是主要是父子关系他属于观待的，观待父亲有儿子，观待儿子有

父亲。或者说此岸彼岸上下左右，都是观待因，还有能生因从种子

生果这样一种能生因，像这样的话可以归摄在观待因和能生因这两

者中。 
【(总之)对于某法若不存在,则不会生果即安立谓因。】 
那么什么叫因呢，一个法不存在就不会生果，这个叫做因，如果

有他就会产生果，叫做因，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这样。以上就这样

讲到了它相属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